
 

 


	（1）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。中小企业需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，格式见文件第八章，未提供者不予认可。
（2）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请对照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（详见附件）。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：工业。

